中共牡丹江市西安区农业农村局党组关于
巡察集中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2023年11月14日至12月20日，区委第三巡察组对区农业农村局党组进行了巡察。2024年2月20日，区委巡察组向区农业农村局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集中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不折不扣抓好巡察整改工作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以局党组书记为组长的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局党组书记严格履行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对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情况亲自协调、重要问题亲自督办，班子其他成员严格落实分管责任和“一岗双责”要求，高度负责抓好分管领域整改落实，相应工作负责人为整改具体责任人，对巡察反馈意见中指出的15项问题，要求分别认领，列出整改清单，提出整改措施，汇总形成整改方案提交党组会研究。
二是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针对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撰写班子成员对照检查材料、巡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及清单，班子成员就反馈问题在谈心谈话、征求意见、深刻剖析等充分准备后，于3月13日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从巡察反馈的3个方面问题深入分析原因，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明确了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三是举一反三抓整改。局党组坚持问题、目标、结果“三个导向”，立足区委巡察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整改，以全体会、支部会形式开展警示教育，压实每个人责任，系统梳理、系统治理，坚决防止和杜绝类似问题的发生。
四是健全整改机制。坚持整改工作长短结合，按照问题性质和整改要求，做到绝大部分问题在2024年5月底前完成整改，集中整改期内无法完结和长期坚持的整改事项，研究制定科学、管用、长效的工作机制，以扎实的整改成效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反馈的15项问题中14项问题已全面整改落实到位，1项问题正在整改推进中，部分整改措施将长期坚持。
巡察反馈意见指出问题15个，目前已完成整改14个，未完成整改的还剩1个。
二、逐项抓好整改任务落实
（一）坚决落实主体责任
1.着力解决学习不重视，持续跟进不够的问题。
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黑土地保护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列入班子会议学习内容。
2.着力解决主体责任压实不到位的问题。
已与乡镇签订秸秆综合利用责任书，明确黑土地保护工作责任清单，具体措施责任到人。

3.着力解决基层“田长制”工作重视不够、职能发挥不充分的问题。
根据乡（镇）情实际，重新制定符合乡（镇）域农田实际的“田长制”实施方案、督导检查制度、巡察制度等相关机制。通过政府办公会议，定期听取田长制工作相关推进情况，结合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统筹安排部署。
4.着力解决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的问题。
2024年新录取一名水利专业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补充了工作人员。
5.着力解决宣传方法单一的问题。
村级利用村内大喇叭定期播放有关黑土保护等相关政策知识，镇级利用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媒介定期推送有关黑土保护的有关政策及先进做法。
6.着力解决上报材料把关不严的问题。
对全部材料进行核对，确保材料准确、严谨，符合区情实际。
（二）检查管理和监督责任落实情况
1.着力解决检测职责划分不明确的问题。
积极沟通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市、乡两级农技人员共同开展黑土地保护性措施工作。
2.着力解决农机补贴跟踪检查不到位的问题。
乡镇级加大对农机补贴发放的跟踪检查力度，安排专人对农机补贴发放流程、资金发放等重点环节进行审核。
3.着力解决农机补贴档案资料审批保管不规范的问题。
乡镇级重新梳理农机补贴档案资料，专人专柜进行保管。
4.着力解决督察检查不到位的问题。
督促乡镇将损坏公示牌进行维修。
（三）检查保护措施及资金落实方面
1.着力解决黑土地污染监管不细致的问题。
海浪村、楼房村农药瓶散乱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2.着力解决基础设施作用发挥不明显的问题。
海南乡对水利设施进行检修，保障灌溉使用。
3.着力解决工程项目未扣质保金的问题。
加强工程管理学习，在今后项目管理中按照相关规程执行。
[bookmark: _GoBack]4.着力解决未编制预算的问题。
加大黑土地保护工作经费和项目经费预算保障，将黑土地保护经费列入下一年度预算。
三、持续巩固深化整改成果
一是坚持把落实整改与作风建设结合起来。持续巩固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工作落实年”成效，着力打造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领导班子队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二是坚持把问题整改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进一步规范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发挥制度的刚性约束作用。适时开展整改“回头看”工作，以巡察反馈的问题为监督检查重要内容，确保整改不留盲点、没有死角，持续巩固扩大整改成果，真正将整改成效体现到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上来。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5899705；电子邮箱mdjz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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